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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浙联办〔2018〕3 号 
 
 
 
 
 

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 
做好 2018 年度省 151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人才培养专项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和中央部属在浙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培养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浙联办

〔2018〕2 号，以下简称“通知”），经研究决定成立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选拔培养委员会负责本专项工作，现就

2018 年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数量和重点 

（一）选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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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选拔名额：重

点资助 5 名、第一层次 10 名、第二层次 40 名。 

（二）重点选拔领域 

围绕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5G 移动通信、物联网、机

器人、集成电路、虚拟现实、区块链、高端软件、数字海洋、数

字文化、网络空间安全等数字经济领域开展选拔。选拔的重点为

列入省人力社保厅《关于公布高层次人才项目推荐选拔重点产业

引导目录的通知》中的数字经济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单位。 

二、选拔条件 

申报人员目前正在从事数字经济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前沿技术项目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或创办的数字经济企业运

行良好，产品或服务具有广阔市场发展前景。各层次人员还需具

备以下条件： 

（一）重点资助人选须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级有关数字经济

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科技计划和工程项目等，或目前正承担着对

数字经济领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研发创新项目，项目立项

书注明 50 人以上且项目金额 1000 万以上的项目负责人。 

（二）第一层次人选须作为负责人主持省部级以上有关数字

经济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科技计划和工程项目等，或目前正承担

着对数字经济领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研发创新项目，项目

立项书注明 30 人以上且项目金额 800 万的项目负责人。 

（三）第二层人选须作为负责人主持省部级以上有关数字经

济领域科研任务、科技计划和工程项目等，或目前正承担着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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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领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研发创新项目，项目立项书

注明 15 人以上且项目金额 500 万的项目负责人。 

（四）其他条件按《通知》要求执行。 

三、选拔方式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主要由地市、省直和中央

部属在浙有关单位推荐，也可经省内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以及

数字经济领域的院士、特级专家举荐。高校实行限额推荐，其中

浙江大学可推荐 5 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可推荐 4 人，其他省重

点建设高校可推荐 2 人，其他高校可推荐 1 人，地市推荐不限指

标；龙头企业举荐人数不超过 5 人，院士、特级专家举荐人数不

超过 2 人。 

四、选拔组织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选拔培养委员会由省 151

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我省数字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新型研发机

构、科技中介等机构中的领军人才以及省内知名专家共同组建，

选拔培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之江实验室。选拔培养委员会

委员一般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世界 500 强或中国 500 强等知名企业负责人或技术负

责人； 

（二）我省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三）两院院士、省特级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

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省 15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员等国内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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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学者。 

五、选拔程序 

（一）推荐程序 

1．申报人员登录“浙江高层次人才项目管理平台”（网址：

http://gccrc.zjhrss.gov.cn），注册并填写申报材料，提供项目立项

书及其他可证明其相应能力的材料。 

2．单位管理人员登录系统后，对申报对象的材料进行审核，

确定推荐人选，并将推荐人选材料在本单位网站、公告栏进行公

示后，在线填写推荐人选具体培养目标、培养计划举措以及单位

推荐意见后逐级上报。 

3．各市、省直和中央部属在浙有关单位按照分配的账号登

陆系统对本地本单位推荐对象进行汇总审核并根据选拔条件从

严把关，对推荐人选进行全信息公示，经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

在线填写推荐人选的培养目标、措施及推荐意见，提交选拔培养

委员会办公室。 

（二）举荐程序 

1．申报人员经龙头企业、院士、特级专家举荐后，登录“浙

江高层次人才项目管理平台”，注册并填写申报材料，提供项目立

项书及其他可证明其相应能力的材料以及举荐表扫描件。 

2．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审核并全信息公示后在线填写申报人

员具体培养目标、培养计划举措，提交选拔培养委员会办公室。 

（三）选拔培养委员会组织对申报人员进审核汇总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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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评审会议，由评审委员集体讨论审议人选情况，通过无记名

投票产生培养人选后，报省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四）省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对经省联席会议确定

的培养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同时向地市和省级有关单位反馈举荐

对象的入选情况并补充入选人员的培养目标举措后，由省联席会

议组成部门联合发文公布。 

六、推荐材料和时间要求 

申报人选申报材料请于 9 月 30 日前在系统中报送完毕，逾

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 肖文华； 

电 话：0571—87056473； 

地 址：杭州市省府路 8号省行政中心 2号楼，邮编：310025； 

技术支持服务电话：15757126340。 

 

    附件：1．省 151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培养人选

龙头企业举荐表 

          2．省 151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培养人选

专家举荐表 

 

 

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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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 151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 
培养人选龙头企业举荐表 

 

被举荐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从事专业  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被举荐人自我评述（对个人业绩等进行描述并是否符合选拔条件，300 字左右） 
 
 
 
 
 
 
 
 
 
 
 
 

个人签名： 
 
 

举荐

单位

意见 

（说明举荐理由并注明举荐层次） 
 
 
 
 
 
 
 

举荐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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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 151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人才培养专项 
培养人选专家举荐表 

 

被举荐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从事专业  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被举荐人自我评述（对个人业绩等进行描述并是否符合选拔条件，300 字左右） 
 
 
 
 
 
 
 
 
 
 
 
 

被举荐人签名： 
 

举荐人姓名  工作单位  

人才称号 院士    特级专家 工作领域  

举荐

专家

意见 

（说明举荐理由及举荐层次） 
 
 
 
 

举荐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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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1 日印发 

 


